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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目的  

1. 風險管理目標：為確保本公司及所屬子公司 (以下合稱本公司 )實踐企業永續

經營，管控營運過程中應考量之風險，並落實公司治理，將風險管理融入日

常營運與管理活動，以維護股東權益、保障利害關係人權利，並達成本公司

之經營策略與目標，特制定本辦法。  

2. 風險治理與文化：本公司應建置完善的風險管理組織架構，以由上而下之方

式執行風險管理程序及推動風險管理文化，將風險管理意識融入企業文化

中。本公司整合各業務單位職責，透過溝通與協調，進而推動全體執行風險

管理。風險管理組織單位應提供足夠資源，以確保風險管理有效運作。  

第二條   適用範圍  

1. 依據：  

  1.1 本辦法遵循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頒布之「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

度處理準則」第 44 條—公開發行公司宜訂定適當之風險管理政策與程

序，建立有效風險管理機制，以評估及監督其風險承擔能力、已承受風

險現況、決定風險因應策略及風險管理程序遵循情形而訂定。  

  1.2 本辦法遵循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頒布之「上市上櫃公司風險管理實務守

則」而訂定。  

2. 風險管理範疇：  

本公司風險管理範疇，主係由與營運相關之各項風險類別為出發點，進而延

伸至各項風險情境並加以探討，並定期檢討風險情境之適用性。本公司應訂

有可接受風險值，由各風險管理權責單位據以評估、處理及定期監控。  

第三條   定義  

1. 風險情境：對達成目標所存在不確定性之影響情況  

2. 可接受風險值：最低的風險容忍程度  

3. 殘餘風險：採用控制措施後所剩餘的風險  

4. 風險評鑑：風險識別、風險分析及風險評估的整體過程  

第四條  權責：風險管理組織架構與職責  

1. 董事會：董事會為本公司風險管理之最高治理單位，負責核定本辦法，確保

已建立風險管理機制及風險管理文化，監督風險管理全面落實情況，提供並

分配足夠資源，以確保風險管理政策與營運策略目標方向一致，使風險管理

機制有效運作。  

發佈日期  發佈單位  核   准  複   審  初   審  擬   案  

1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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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實現風險管理委員會之職能，且該委員會過

半數成員由獨立董事擔任，並由獨立董事擔任主席。審計委員會職責

如下：  

2.1 負責審查本程序。  

2.2 核定可接受風險值，導引資源分配。  

2.3 監督風險管理相關機制之運作，並融入日常營運之相關作業。  

2.4 核定風險管理之項目。  

2.5 每年向董事會提出報告、將所提議案交由董事會決議，並適時向董事

會反應風險管理執行情況。  

2.6 執行董事會決議之風險管理政策。  

3. 風險評估組：風險評估組為本公司風險管理推動與執行單位之職責角

色，負責規劃、執行與監督風險管理相關事務，為隸屬於永續發展委員

會項下之「風險評估組」。依據本程序指引並協調公司內相關部門，與

各風險管理權責單位共同審視公司面臨的內外部風險，針對重大風險

議題推動風險因應對策，以期與公司永續策略一致。並每年定期向董事

會報告前年度風險評估情形與風險管理運作情形，以對接風險管理政

策和匯報風險管理成效。風險評估組職責如下：  

3.1 負責擬定本程序。  

3.2 擬定可接受風險值，建立風險等級之量測標準。  

3.3 識別與分析本公司風險來源及類別，並定期檢討風險情境之適用性。 

3.4 定期檢視本公司風險管理機制之落實程度、效果與控制強化措施。  

3.5 執行審計委員會之風險管理決策。  

3.6 協助監督各風險管理權責單位之風險處理及回應方案，並要求各風險

管理權責單位有效評鑑、處理、監控及控制各項風險。  

3.7 協助風險管理運作之跨業務單位互動與溝通，並規劃相關教育訓練，

以提升整體風險管理意識與文化。  

3.8 每年召開至少一次以上之風險管理審查會議，請各風險管理權責單位

進行報告，並審查、統整本公司各風險管理報告，向審計委員會報告。 

4. 稽核室：稽核室隸屬董事會，應秉持獨立之精神，對本公司風險管理相

關作業進行每年至少一次以上之稽核，並將稽核報告呈報董事會。  

5. 各風險管理權責單位：各風險管理權責單位係各業務單位之管理階層，

定期於營運會議中  進行相關風險評鑑，並擬訂對策。各風險管理權責

單位負有風險管理之責任，應評鑑、處  理、監控，及定期向風險評估

組報告所屬單位之相關風險，確保風險管理有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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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作業內容：  

1. 風險管理政策：風險管理政策係依照與營運相關之各項風險類別，建立風險

辨識、分析、評估、處理及監控之風險管理機制，並訂定衡量標準，以將風

險控制在可接受之範圍內，  預防可能的損失，且透過持續掌握內外部議

題、利害關係人需求與期望、國內外企業風險  管理機制之發展及環境變化

等，確保本公司在達成策略及目標之過程中，能有效管理風  險，以達企業

永續發展。  

2. 風險管理程序：  

 2.1 風險識別：本公司以由上而下之方式執行風險管理程序，每年度應至少進

行一次由風險評估組依據企業年度發展策略與業務目標，展開由高階管理

階層識別風險之作業，並將其風險辨識結果布達給各風險管理權責單位，

以及向審計委員會報告。  

 2.2 風險分析：本公司於風險識別完成後，針對已辨識之風險進行瞭解，並做

風險分析以計算其風險值。透過擬訂適切的量化或質化量測標準，作為風

險分析之依據，以判定風險等級。至少依照下列二個面向評估風險等級：  

  2.2.1：可能性 (機率 )  

  2.2.2：衝擊程度   

 2.3 風險評估：基於本公司整體策略及目標而定義之可接受風險值，與風險分

析的結果進行比較，以判定風險是否可被接受，或是否需要進入下一步風

險處理。風險分析與評估之結果應確實記錄，並提報審計委員會進行核

定。  

 2.4 風險處理：風險處理係指用以緩和風險的過程，各風險管理權責單位於評

鑑風險後，對於風險應採取適當之回應，如接受風險、降低風險、轉移風

險及規避風險，並建立預防、應變及危機處理，以有效管理風險，並做成

相關紀錄。  

 2.5 風險監控：為確保有效控制各項風險與改善情形，應制定監督量測指標由

各風險管理  權責單位持續監控，各風險管理權責單位應適時回報風險評估

組，對於有明顯曝露風  險之情況，風險評估組則即時向審計委員會報告。  

 2.6 風險報導與揭露：為落實公司治理及強化資訊透明，使股東瞭解本公司整

體風險管  理，並回應利害關係人之期待，風險管理執行之過程及結果應適

當記錄、審查及留存  備查，風險評估組應每年度至少一次向審計委員會提

出風險管理報告，並由審計委員  會向董事會報告。本公司應將風險管理執

行情況揭露於公司年報、官方網站及企業永  續報告書中，完整揭露整體風

險管理狀況。 

第六條   制修訂與實施  

本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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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本程序於中華民國 113 年 8 月 9 日制定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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